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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68� � � � � � �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9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10月15日收到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何旭光先生的辞职报告，何旭光先生因工作安排申请辞去副总经理一

职，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何旭光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及董

事会对何旭光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3797� � � � � � � �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4-046

转债代码：113526� � � � � � � �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部分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一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

260,517,371股，占公司总股本44.60%。 截止本公告日，联泰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票113,000,000股（含本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

43.38%。

一、公司股份质押

2024年10月15日，公司收到联泰集团函告，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流通股股份质押给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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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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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被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联泰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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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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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13,000,

000

- 19.34 0 0 0 0

二、 其他说明

控股股东联泰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目前不存

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质押情况及

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069� � � � � � � � �证券简称：华侨城A� � � � � � � � � �公告编号：2024-57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2024年9月销售情况

2024年9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3.8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26.3亿元；2024年1-9月公司累

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110.1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9%；合同销售金额169.3亿元，同比减少47%。

二、2024年9月新增土地情况

2024年9月，公司无新增土地情况。

三、旅游综合业务情况

公司聚焦客户需求和市场趋势，整合优质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打造更加高品质的旅游产品。 顺德

欢乐海岸PLUS举办系列岭南文化活动，佛山水上广府市集、新潮粤剧演艺、舞龙醒狮等超百场国潮文

化盛事轮番上演。 深圳前海华侨城JW万豪酒店联动深圳欢乐港湾推出“酒店+摩天轮” 套餐，充分利

用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将酒店功能与多种消费场景相结合，丰富游客体验。

1-9月，公司旗下文旅企业合计接待游客6025万人次。

注：公司月度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公告与定期报告披露的信息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

考。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000758� � � � � � � �公告编号：2024-049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兼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10月15日收到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秦军满先生的书面辞呈。 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秦军满先生辞去公司董

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公司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在公司担

任特聘专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军满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7,374股，其中225,200股为公司实施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秦军满先生所持公司股

票将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管理办法》等规定及相关承诺进行管理。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秦军满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秦军满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补选、聘任新总经理

等相关工作。

秦军满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

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269� � � � �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2024-045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2024年9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为308,616,546.39元。

2024年9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昌九高速 101,743,888.27

昌樟高速 51,476,914.57

昌泰高速 68,915,487.41

九景高速 51,464,125.88

彭湖高速 7,666,162.10

温厚高速 8,873,297.11

昌奉高速 10,812,272.86

奉铜高速 7,664,398.19

合计 308,616,546.39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供投资者参考。 自执行“营改增”政策后，该通行服务收入中含增值税。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58� �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4-59

债券代码：115080� � �债券简称：23发展Y1

债券代码：115298� � �债券简称：23发展Y3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吴世忠先生的辞职

报告。 吴世忠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向公司监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相关规

定，吴世忠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监事会时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吴世忠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

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公司监事会对吴世忠先生在任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公司监事会主席职位空缺，在公司监事会选出新任监事会主席之前，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公

司监事何小丽女士代为履行公司监事会主席职责。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143� � � � � �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6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情况：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合计13人计划于

2024年7月15日起3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950

万元。

● 增持实施结果：截至2024年10月15日，本次增持主体已完成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47.52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增持股份金额为人民币997.69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增持主体实施增持金额均达到

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金额区间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实施。

一、增持主体的情况

1．增持主体的姓名、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本次增持主体包括：公司董事长陈平绪先生、董事宁红涛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年德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李鹏先

生、董事李华祥先生、监事会主席沈红波先生、监事丁超先生、监事张明江先生、监事廖梦圆女士、监事朱秀梅女士、副总经

理黄河生先生、财务总监奉中杰先生、董事会秘书戴耀珊先生合计13人（全文合并简称“增持主体” ）。

2．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持有股份、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陈平绪 董事长 639,091 0.0239

宁红涛 董事 1,704,931 0.0638

陈年德 董事兼副总经理 342,935 0.0128

李鹏 董事兼副总经理 204,909 0.0077

李华祥 董事 201,298 0.0075

沈红波 监事会主席 337,293 0.0126

丁超 监事 339,803 0.0127

张明江 监事 271,127 0.0102

廖梦圆 监事 37,515 0.0014

朱秀梅 监事 47,578 0.0018

黄河生 副总经理 612,655 0.0229

奉中杰 财务总监 387,455 0.0145

戴耀珊 董事会秘书 308,182 0.0115

注：上述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持股比例按增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总股本2,670,649,486股计算。

增持主体中，陈平绪、黄河生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已披露并完成一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12月6日披露的《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5）、2024年1月20日

披露的《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2024年3月6日披露的

《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其余人员在本次增持计划公

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没有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增

强投资者信心，本次增持主体计划自2024年7月15日起3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950万元，具体如下：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拟增持金额下限

陈平绪 董事长 50.00

宁红涛 董事 100.00

陈年德 董事兼副总经理 100.00

李鹏 董事兼副总经理 100.00

李华祥 董事 50.00

沈红波 监事会主席 100.00

丁超 监事 100.00

张明江 监事 100.00

廖梦圆 监事 30.00

朱秀梅 监事 10.00

黄河生 副总经理 100.00

奉中杰 财务总监 60.00

戴耀珊 董事会秘书 50.00

合计 950.0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发科技关于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4年10月15日， 本次增持主体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

份147.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6%，增持股份金额为人民币997.69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增持主体实施增

持金额均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金额区间下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实施。 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本次

增持

数量

（股）

本次

增持

金额

（元）

本次

增持

比例

（%）

本次增持完成后

持股

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陈平绪 董事长 120,000 725,100.00 0.0046 615,364 0.0233

宁红涛 董事 137,600 1,029,419.05 0.0052 1,752,804 0.0665

陈年德 董事兼副总经理 158,100 1,033,794.00 0.006 398,154 0.0151

李鹏 董事兼副总经理 162,700 1,009,296.00 0.0062 306,136 0.0116

李华祥 董事 63,700 510,281.00 0.0024 198,609 0.0075

沈红波 监事会主席 125,500 1,000,235.00 0.0048 125,500 0.0048

丁超 监事 160,600 1,010,093.00 0.0061 174,000 0.0066

张明江 监事 147,500 1,001,517.35 0.0056 271,500 0.0103

廖梦圆 监事 53,700 324,791.00 0.002 53,700 0.002

朱秀梅 监事 13,500 100,331.10 0.0005 13,500 0.0005

黄河生 副总经理 143,400 1,092,225.00 0.0054 614,618 0.0233

奉中杰 财务总监 102,700 609,292.00 0.0039 373,918 0.0142

戴耀珊 董事会秘书 86,200 530,550.00 0.0033 301,927 0.0115

合计 1,475,200 9,976,924.50 0.0560 5,199,730 0.1972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回购注销了1,68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34,036,789股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34,036,789股，该事项亦导致上述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及占比发生变化。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3．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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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北京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SHR-6934注射液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SHR-6934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SL2400486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4年7月26日

受理的SHR-6934注射液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申

请的适应症为拟用于治疗心力衰竭。

二、药物的其他情况

SHR-6934注射液是一款生物制品，拟用于心力衰竭的治疗。经查询，目前国内外尚无

同类产品获批上市。截至目前，SHR-6934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824万

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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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提交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的生物制品

许可申请获FDA受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FDA” ）的《确认函》，公司重新提交的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

替尼片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的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iologics�

License� Application，以下简称“BLA” ）获得FDA受理。 根据《处方药用户付费法案

（PDUFA）》,FDA对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的目标审评日期为2025年3月23日。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本品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

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二、药品的临床试验情况

2018年12月，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片一线治疗肝细胞癌的国际

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研究编号：SHR-1210-Ⅲ-310）获准在美国开展。 2021年4月，注

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用于治疗肝细胞癌适应症获得FDA授予的孤儿药资格认定。 2022年二

季度，SHR-1210-Ⅲ-310研究由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IDMC）判定主要研究终点结果

达到方案预设的优效标准，研究结果表明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对比索拉非尼作为一

线治疗可以显著延长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以及总生存期（OS）。

SHR-1210-Ⅲ-310是一项评估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对比索拉非尼治疗既往

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胞癌患者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对照、 开放

性、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由南京金陵医院肿瘤中心秦叔逵教授担任全球主要研究者，

全球13个国家和地区的95家中心共同参与。研究主要终点是由独立评审委员会（BIRC）基

于RECISTv1.1标准评估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次要终点包括疾病进

展时间（TTP）、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客观缓解持续时间（DoR）、安

全性等。 本研究共入组543名受试者，按1:1随机入组，分别接受卡瑞利珠单抗（200mg，每

2周注射1次）联合阿帕替尼（250mg，每日口服1次）或索拉非尼（400mg，每日口服2次）

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一线治疗晚期肝细胞癌具有显著的生存

获益和可耐受的安全性，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5.6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达到

22.1个月，为晚期肝细胞癌一线治疗最长OS获益组合，这是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免疫治

疗联合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晚期肝细胞癌获得成功的Ⅲ期试验。 2024年6月，在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卡瑞利珠单抗联合阿帕替尼对比索拉非尼一线治疗

晚期肝癌临床研究公布了最终生存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相比于标准治疗，卡瑞利珠单抗联

合阿帕替尼组的中位总生存期（OS）显著延长，达到23.8个月，患者生存获益再创新高。

三、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已在国内获批九个适应症， 分别为：2019年5月获批用于至少经

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的治疗；2020年3月获批用于既往接

受过索拉非尼治疗和/或含奥沙利铂系统化疗的晚期肝细胞癌患者的治疗；2020年6月获

批联合培美曲塞和卡铂适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

激酶（ALK）阴性的、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

的一线治疗，和用于既往接受过一线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食管

鳞癌患者的治疗；2021年4月获批用于既往接受过二线及以上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

的晚期鼻咽癌患者的治疗；2021年6月获批联合顺铂和吉西他滨用于局部复发或转移性鼻

咽癌患者的一线治疗；2021年12月获批联合紫杉醇和顺铂用于不可切除局部晚期/复发或

转移性食管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及联合紫杉醇和卡铂用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鳞状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的一线治疗；2023年1月获批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用于不可切除或转移性肝细

胞癌患者的一线治疗。

四、药品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是人源化抗PD-1单克隆抗体， 可与人PD-1受体结合并阻断

PD-1/PD-L1通路，恢复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力，从而形成癌症免疫治疗基础。 国外有多款

PD-1单克隆抗体获批上市，包括帕博利珠单抗（默沙东，商品名可瑞达）、纳武利尤单抗

（百时美施贵宝， 商品名欧狄沃）、cemiplimab （再生元制药， 商品名Libtayo）和

dostarlimab（葛兰素史克，商品名Jemperli）等。国内也有多款同类产品获批上市。经查询

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3年抗PD-1抗体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375.92亿美元。 截至目

前，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56,654万元。

五、风险提示

由于FDA现场核查的时间及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BLA能否获得批准存在不确定

性。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

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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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海曲泊帕乙醇胺片的药品上市许可申

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适应症为：本品联合免疫抑制治疗，适用于15岁及以上初治重型再生

障碍性贫血患者。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海曲泊帕乙醇胺片

剂型：片剂

受理号：CXHS2400104、CXHS2400105

申报阶段：上市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本品联合免疫抑制治疗，适用于15岁及以上初治重型再生

障碍性贫血（SAA）患者。

二、药品的临床试验情况

2024年5月，海曲泊帕乙醇胺片Ⅲ期临床试验（HR-TPO-SAA-Ⅲ）达到了方案预设

的主要研究终点。该研究是一项在初治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中评价海曲泊帕乙醇胺片

联合标准免疫抑制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Ⅲ期研究，由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张凤奎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共入组240例15岁及以上初治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试验组在主要终点上显著优于对照组，且长期治疗的安全性、有效

性良好，与其他TPO受体激动剂相比未发现新的安全性信号。

三、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海曲泊帕乙醇胺片已获批上市两个适应症， 分别为：2021年6月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

用于既往对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等治疗反应不佳的慢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成人

患者的治疗，以及用于对免疫抑制治疗疗效不佳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成人患者的治疗。

四、药品的其他情况

再生障碍性贫血（AA）是一种骨髓造血衰竭综合征，以骨髓造血细胞增生减低和外

周血全血细胞减少为特征，临床上以贫血、出血和感染为主要表现。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年发

病率在我国为0.74/10万人口，高发年龄为15～25岁的青壮年和65～69岁的老年人[1]� 。 再

生障碍性贫血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可分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和非重型再生障碍

性贫血（NSAA）。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发病急，全血细胞减少程度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

质量，且内脏、颅内出血及严重感染等并发症易造成患者死亡。既往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

者的一线治疗方法为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免疫抑制治疗。对于年龄较大或不能进行造血干细

胞移植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 其首选的治疗方法为免疫抑制治疗， 但有效率仅为

60%～70%[1,2]。 改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治疗效果已成为迫切的临床需求。 近年来，

国内外专家基于国际临床研究结果 [3]， 推荐免疫抑制治疗联合血小板生成素受体

（TPO-R）激动剂促造血治疗作为不适合移植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一线治疗[1,

4]，但其用于我国初治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仍处于临床探索阶段，缺乏足够的支持性

证据。

海曲泊帕乙醇胺是一种口服非肽类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 通过激活TPO-R介导

的STAT和MAPK信号转导通路，促进血小板生成。 经查询，目前国外有海曲泊帕乙醇胺片

同类产品Eltrombopag（葛兰素史克/诺华，商品名Promacta）、Avatrombopag（Dova�

Pharmaceuticals,商品名Doptelet）和Lusutrombopag（Shionogi，商品名Mulpleta）

获批上市。 在国内，Eltrombopag于2017年获批上市， 产品名称为艾曲泊帕乙醇胺片；

Avatrombopag于2020年获批上市， 产品名称为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Lusutrombopag

于2023年获批上市，产品名称为芦曲泊帕片。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3年上述

同类产品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25.51亿美元。 截至目前，海曲泊帕乙醇胺片相关项目累计已

投入研发费用约40,775万元。

五、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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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截止目前，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启迪环境” ）及

控股子公司因行政诉讼、工程建设纠纷等经营事项提起诉讼累计未结、仲裁事项金额合计

为2.50亿元；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债权债务诉讼、涉及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等事项为被告累计未结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为15.81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18.31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31.39%。

2、前期部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被列为被告的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和解，截

至目前，执行待履行金额合计约为48.81亿元。

公司目前总体涉诉及判决待履行金额较大，公司正积极推动强化应收账款催收及部分

资产处置等措施解决涉诉风险及后续判决履行压力。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依规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提请注意投资风险。

一、诉讼进展情况

（一）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2023年9月21日，公司收到湖北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3号）。 该事

项导致部分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向公司提出索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共有467名股民向武汉中院提起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诉讼标的额共计

4,272.10万元。 其中:

1、撤诉案件301件，诉讼标的额3,249.93万元。

2、一审已判决案件62件，其中：

（1）33件判决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判决赔偿金额合计180.37万元。

（2）29件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全部诉讼请求，诉讼标的额318.47万元。

3、二审驳回全部诉讼请求案件63件，诉讼标的额427.95万元；调解结案10件，需赔偿金

额80.55万元。

4、一审待判决4件，诉讼标的额44.69万元；二审待判决27件，诉讼标的额885.94万元。

由于后续有其他同类索赔的判决结果尚未出具，整体影响金额需进一步评估。

（二）（2023）京民终1099号

公司于2018年4月与宁波杭州湾新区人保远望启迪科服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人保基金” ）等相关方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支付现金购买协议

之补充协议》及《支付现金购买协议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公司以现金13亿元收购浦

华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华环保” ）100%股权。 2023年9月，北京金融法院向公司发

出《民事判决书》（（2022）京74民初1092号），判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人保

远望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39,601.87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截止2023年8月2日为

25,005.939201万元；自2023年8月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2,500万元为基数，按每日

0.05%标准计算；自2020年4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20,000万元为基数，按照日利

率0.05%计算；自2020年7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以17,101.867411万元为基数，按照

日利率0.05%计算）及相应的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诉讼费用。公司依据上述判决书于2023

年12月31日确认预计负债2,783.86万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的《关于计提预

计负债和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公司于近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的 《民事判决书》（（2023） 京民终1099

号），判决驳回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并由公司支付二审案件受理费。

（三）（2024）鲁01执508号之九

因公司未能及时履行《民事判决书》（（2022）鲁01民初280号）确定的义务，山东淄

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淄建” ）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公司持

有的玉溪星源水务有限公司79.9999%股权（出资额3721.86万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

7日披露的《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近日，公司收到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执行裁定书》（（2024）鲁01执

508号之九）， 裁定拍卖公司持有的玉溪星源水务有限公司79.9999%股权 （出资额3,

721.86万元）。

（四）（2024）苏0826执2280号

因与公司在涟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工程施工进展审定和费用结算等事项中存

在分歧，山东淄建向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3年9月，法院出具《民事判决

书》（（2022）苏0826民初2996号），判决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山东淄建支

付工程款32,614,362.33元及利息 （以18,368,154.05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7日起计算

至2021年9月3日， 以27,865,626.24元为基数自2021年9月4日起计算至2022年9月17日，

以32,614,362.33元为基数自2022年9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以上利率均按同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年期执行）；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费用由公司支付。

因未能履行完成上述判决书中的规定义务，公司近日收到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发出

的《执行裁定书》（（2024）苏0826执2280号），拍卖公司持有的淮安零碳能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13,000,000元股权。

（五）（2024）鄂0502民初1672号

2018年5月，公司全资子公司启迪桑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广西桑德水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桑德” ）开展售后回租式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物转让价款人民币2,

000万元。 由于相关融资租赁业务已发生重大逾期风险，公司拟积极采取措施向包括业务

主体、担保人在内的债务人进行追偿（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湖北证监

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宜昌启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启环” ）向宜昌市西陵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广西桑德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共计21,600,000元；2、广西桑

德以逾期租金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宜昌启环支付自应付之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暂计算至2024年4月25日，共计12,592,200元）；3、广西桑德支付违

约金1,000,000元；4、宜昌启环就上述第1-3项债务对广西桑德质押的崇左市江南污水处

理厂BOT项目特许经营权收费权享有质权， 宜昌启环有权直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

人民政府收取应由其支付给广西桑德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并在上述第1-3项所确定的债务

范围内行使优先受偿权；5、由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文一波对上述第1-3项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6、宜昌启环就上述第1-3项债务对西藏桑德水务有限公司质押的其持有

的广西桑德的100%的股权享有质权，并就该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

受偿权、7、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

二、公司累计未结诉讼及仲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诉讼、仲裁事项金额合计18.31亿元，占本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1.39%，相关案件目前尚在审理或调解谈判过程中（本公司及控

股公司主要诉讼、仲裁情况详见附表）。

我方当事人

名称

我方地

位

对方当事人名称 案号 案由

与我方当事

人相关的诉

讼标的额（万

元）

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

被告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

程有限公司、 黑龙江春江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二十冶建

设有限公司、 湖南北山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沙路桥集团有

限公司等

（2021） 冀0723民初第629号、

（2024） 黑0321民初704号 、

（2024） 渝0154民初8505号、

（2023） 湘3101民初1765号、

（2023）陕04民初79号等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

93,947.72

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陕西

万悦实业有限公司、 道县自来水责

任有限公司等

（2020） 粤 20 民 初 58 号 、

（2024） 陕0114民初593号 、

（2024）湘1124民初2802号等

其 他 经 营

事项纠纷

28,650.78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2024） 鄂0502民初2236号、

（2024）津0319民初13502号

金 融 借 款

合同纠纷

31,210.16

公司 未取得判决案件38个

（2024） 鄂 01 民 初 154 号 、

（2024）鄂01民初214号等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责 任

纠纷

4,272.10

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

原告

邯郸市丛台区农业农村局、 梨树县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平凉市崆峒

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凉州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2024） 冀 0432 行 初 5 号 、

（2023） 吉 0322行初 51号 、

（2024） 鄂 0502行初 24号 、

（2024）甘0602行初97号等

行政诉讼 15,993.84

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

太原市生态环境局清徐分局、 西安

市高陵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

（2024） 晋 0121 民 初 8 号 、

（2024）陕0117民初312号等

建 设 工 程

合同纠纷

2,783.44

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

广西桑德水务有限公司、 北京桑德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文一波、安徽汇

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市

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

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 来凤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2024） 鄂0502民初1672号、

（2024） 皖0104民初9164号、

（2024） 津0116民初8616号、

（2024） 津0116民初8564号、

（2021）鄂2827行初16号等

其 他 事 项

纠纷

6,234.23

合计 183,092.27

三、其他事项说明

前期部分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被列为被告的涉诉案件已取得判决结果或达成和解，截至

目前，判决待履行金额合计约为48.81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重要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目前涉诉总体金额较大且部分案件相继审结进入履行阶段，公司整体面临诉

讼风险及流动性压力，公司正在全力推动诉讼及执行风险化解工作，并将根据诉讼情况依

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普拉

斯”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4〕37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

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40,532,619 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6,079,891 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15.00%。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为 27,562,228 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6,890,500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4年 10月 17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资

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10月 16日


